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3983）

2010年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及

關於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的進一步資料

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11年6月3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所有提呈的決議案已獲股

東正式通過。

關於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的進一步資料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建議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9元（含

稅）已獲股東批准，並預期於2011年6月30日或前後支付。

股東週年大會結果

茲提述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11年4月18日刊發的通函（「通函」），

以及本公司於2011年4月18日刊發的股東週年大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使

用詞彙具備通函界定的意義。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於2011年6月3日（星期五）上午10：00時於中國浙江省杭州市南山路

清波橋河下 6號柳鶯賓館舉行。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4,610,000,000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親身出席的股東或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共計代

表3,733,542,226股股份，佔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股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

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的80.99%。代表894,542,226股H股的H股股東已委託股東週年大會主

席吳孟飛先生於大會上代為投票。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對會上任

何決議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的股東持有的股份總數為4,610,000,000股。本公司概無股份

賦予持有人權利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只可於會上投票反對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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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長吳孟飛先生主持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

登記有限公司授權君合律師事務所為大會的監察員，負責點票工作。親身出席的股東或

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審議並經投票表決通過了以下決議案：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董事

會（「董事會」）報告。

3,732,588,226

(99.9824%)

658,000

(0.0176%)

2. 審議及批准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監事

會報告。

3,733,238,226

(99.9998%)

8,000

(0.0002%)

3. 審議及批准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的經

審核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3,733,238,226

(99.9998%)

8,000

(0.0002%)

4. 審議及批准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的利

潤分配方案及宣派本公司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年末股利。

3,733,238,226

(99.9998%)

8,000

(0.0002%)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11年的年度預算方案。 3,729,032,226

(99.9998%)

8,000

(0.0002%)

6. 審議及批准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和安永會計

師事務所分別為本公司國內及國際核數師，任期直

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止，及授權董事

會的審核委員會釐定其酬金。

3,733,236,226

(99.9997%)

10,00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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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特別決議案

7. 審議及授權授予董事會發行內資股及境外上市外資

股（H股）的一般授權：

「動議：

3,125,367,006

(83.7105%)

608,175,220

(16.2895%)

(a) 在依照下列條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會於有關

期間（定義見下文）一般及無條件授權，單獨或

同時發行、配發及╱或處理本公司新增內資股

及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以及就該等需要或可

能需要發行、配發及╱或處理的內資股及境外

上市外資股（H股）訂立或授予發售建議、協議或

購買權：

(i) 除董事會可於有關期間內訂立或授予發售

建議、協議或購買權，而該發售建議、協議

或購買權可能需要在有關期間結束後行使

外，該授權不得超過有關期間；

(ii) 董事會發行、配發及╱或處理或有條件或無

條件同意發行、配發及╱或處理的內資股及

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數量各自不得超過本

公司現有內資股及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的

20%；及

(iii)董事會僅在符合（不時修訂的）中國公司法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或其他政府或監管機構的適用法例、法規及

規例，及在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及╱或其他有關的中國政府機關所有必需

批准的情況下方會行使該等授權的權力。

– 3 –



票數（概約%）#

贊成 反對

特別決議案

(b) 就本特別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指由本特別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起至

下列三者中最早日期止的期間：

(i) 本特別決議案通過之日後本公司下屆股東

週年大會結束時；

(ii) 本特別決議案通過之日後十二個月屆滿之

日；或

(iii)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

撤銷或修訂本特別決議案所載賦予董事會

的權力之日。

(c) 董事會決定根據本特別決議案第(a)段決議單獨

或同時發行內資股及境外上市外資股（H股）的

前提下，授權董事會增加本公司的註冊資本，

以反映本公司根據本特別決議案第(a)段而獲授

權發行該等股份的數量，並對本公司的公司章

程作出其認為適當及必要的修訂，以反映本公

司註冊資本的增加，以及採取任何其他所需的

行動和辦理任何所需的手續以實現根據本特別

決議案第(a)段單獨或同時發行內資股及境外上

市外資股（H股）以及本公司註冊資本的增加。」

# 根據各項相關決議案的總票數釐定

由於有足夠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的股東或股東授權委託的代理人投票贊成第1至7項決

議案，以上決議案獲正式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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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的進一步資料

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的決議案而言，本公司股東所投票數中，超

過一半批准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公司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9元（含稅），並將

派付予2011年6月3日（星期五）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根據公司章程第169條的規

定，本公司將以港幣向其H股股東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09元（折合港幣

0.1079元）（含稅），適用的兌換率為宣佈派發股息日前七個工作日期間中國人民銀行於其

網站刊發的港幣兌人民幣的平均匯率中間價。有關派付本公司末期股息的適用匯率因此

確定為港幣1.00元=人民幣0.83399元。因此，本公司H股的末期股息為每股港幣0.1079

元（含稅），預期將於2011年6月30日或前後派付予本公司H股股東。公司將根據有關中國

稅務法律及法規履行預扣稅項的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全昌勝

中國浙江省杭州市

2011年6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楊業新先生、方勇先生及陳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吳孟飛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新志先生、徐耀華先生及顧宗勤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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